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7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3月 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一、這學期新上任主管有文創系拾已寰主任、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黃寶園組

長、課務組林政逸組長，以及教育學院許天維代理院長、特教系詹秀

美代理主任；恭喜新任主管，也感謝代理同仁協助校務運行。 

二、恭喜教育學院郭伯臣院長出任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我們非

常開心也引以為傲。 

三、宣讀及確認107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紀錄 
裁示：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四、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7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4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3案，繼續列管者計1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感謝各院系支援幫忙 2月 23日、24日舉辦的大學博覽會，本次活動

現場十分熱絡，本校文宣品被索取一空，詢問度也很高。 

二、本處因應教育部推動大學建置招生專業化發展機制及考招制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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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自 108 年 2 月增設綜合業務組，職司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規劃統

整、招生宣傳活動等業務，並商請教育學系黃寶園副教授兼任綜合

業務組組長；另本處課務組組長自本學期由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林政逸副教授兼任，敬請各單位持續給予支持。 

三、根據教育部統計推估 107至 122年大學入學人數，108年減少 8,533

位（3.4%），明年減少 24,465 位（10.2%），請各系留意申請入學的

考生服務以及加強各系的行銷，避免受生源急遽流失而影響招生。 

四、近期發現兼課教師沒有來校上課並自行處理課務問題的現象，請

各系所特別留意教師上課情形，如需請假代課需循程序進行，不

可私自處理，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五、日前大學總量發展管制有較大幅度的變動： 

  （一）增設調整特殊項目及一般項目改由教育部全面專業審查。 

（二）修訂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之條件，其中有關「院設班別及學

位學程」之「師資條件」部分，增訂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

達二人以上。 

（三）修訂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 

1、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部分，增訂專任師資應達

二人以上。 

2、一個系需有 7 位教師、碩士班需 7 位、博士班需 11 位，如

僅有碩博班的也要 7位。如師資質量不足，教育部將減招，

請各系所特別留意核定老師借調、請假等情事，以免造成師

資不足。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一、昨天下午發生校安事件，有一名婦女至科學樓三樓疑似有輕生舉

動，幸李總教官趁婦人不注意時將其拉回，化解危機，後來警察有

即時趕到處理。因為校園為開放空間，請各位師長轉知學生如果發

現進入校園人士有怪異舉動，儘快通報警衛室或校安中心。 

二、本校 120週年校慶刻正積極籌備中，請各系所提供表現優秀之師生

事蹟資料，俾利彙整宣傳。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一、108年水電開口維護合約於 1月 21日決標 2月 11日合約正式生效，

各單位系所或師長如發現校園內有任何水電維護需求，請逕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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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支援系統網址 (在學校首頁資訊服務下拉選單內，在會計請購

系統下方)登錄填單，維護廠商會在登錄填單次日起 3工作日內前往

修繕。 

二、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應重視公文辦理時效，尤以限期公文及開會

通知單，請務必於期限內辦理完畢。另對於公文屬性非為重大案件

者，請勿以申請公文延長期限或以先存後辦之方式延長辦理時間。 

三、感謝計網中心黃國展主任、張世顯技正協助本處文書組建置公文備

援系統，現已順利完成。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一、 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

請指導教授於 108 年 3 月 7 日下午 5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並副

知本處，敬請轉知所屬學生踴躍申請。 

二、 本處 2月 20日接待日本兵庫教育大學校長福田光完先生來訪。預計

於 3 月 20 日接待美國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國際處相關人

員來訪進行雙聯學位相關說明會。 

三、 完成國研處網頁公告最新消息，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益運用取得

之收入，自 108年 1月 1日起，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本部企劃組許修維先生業於去年 12 月離職，由羅珮甄小姐接任，

許先生遺留尚未結案部分將儘速辦理結案。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魏處長麗敏報告： 

一、 師道迴廊典範計畫目前於求真樓 6 樓進行設置藝術布告欄工程，

工期自 2月 27日至 5月 6日止，如有施工噪音，敬請見諒，也請

各師長轉知教師。 

二、 本處就輔組規劃製作「求職筆記書」，將於 5月 7日就業博覽會及

畢業典禮中發送給畢業生，筆記書中友一專欄「師長給畢業生的

勉勵」，誠摯邀請各師長給與一段勉勵的話（約 50字）。本處已發

通告及電子布告欄周知，再請各學院、系所師長轉知教師，於 3

月 19日前寄至本處負責同仁信箱。 

三、 教育部於 108年 2月 26日函知各師培大學，請各校盡早規劃並於

6月底完成畢業生成績結算，俾利順利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以維護學生報考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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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這個禮拜六進行教師資格考試，本處將於 3 月 8 日下午至晚間開

始佈置會場，感謝各單位之協助。特別請各單位配合：1.解除防

盜警報設定，以免當天誤觸警報而鈴響。2.清除教室內雜物、垃

圾並提醒學生將重要物品、作品帶走。 

 通識教育中心—陳中心主任曉嫻報告： 

本學期校園 TOEIC 考試預計於 5 月 5 日（日）下午 2 時舉行，報

名日期自 2 月 25 日至 3 月 27 日止，歡迎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踴躍報名。 

 特殊教育中心—王中心主任欣宜報告： 

目前正值全國大專院校特殊生鑑定期間，如果各位師長於上課時

發現學生有比較異常的情況，需要特殊生鑑定，請與特殊教育中心聯

絡。 

 校務中心-林中心主任欣怡報告： 

針對高教深耕計畫，目前已將第一年度成果報部，現在正在審理

當中，預計於三月底可完成成果審查。審查完之後，各校就會根據委

員給的意見提出第二年度的執行計畫。本中心上個月已請各個方案執

行單位開始研提，感謝各方案執行單位的幫忙。 

 人事室—周主任均育報告： 

一、108年度起生日禮金已改為發放現金 1000元，將利用行政會議前或

其他場合公開慶生並頒發壽星禮金，請接獲通知之壽星踴躍出席。 

二、差勤系統正式版廠商已交貨，本室於二月份辦理兩場教育訓練，預

定三月份請同仁幫忙協助測試系統功能，等到測試無問題再正式上

線。 

三、今年本室訂為簡化流程年，跟各單位業務有關之部分，請各單位一

起配合努力，讓我們設法把業務流程簡化，使本室同仁在無負擔之

下也能完成工作。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教育部會計處黃永傳處長業於昨日調任科技部主計處服務，新任

的會計處處長由科技部主計處林秀敏處長調任。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一、 校友總會第七屆理事長由賴前校長清標連任。 

二、 請各位主管提醒及關心同仁辦理公文時效，尤其是研究助理所辦

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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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各單位留意助理、新進同仁的合約聘任日期，如在既定的連續

假日起聘，將產生沒有工作也有領薪水的情況，恐有疑義，也請

各位師長轉達各系所老師。 

 人文學院魏院長炎順報告： 

本院將於 108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5：30 至 17：30 於求真樓音樂廳

舉辦「2019 年人文藝術季開幕活動」，將邀請北港國小的鼓音社及田豐

國小陶笛演奏，精彩可期，另有各學系學生結合該系學術特色，所呈現

的精彩表演，將於會後立刻舉辦表演活動人氣投票，及搭配有獎徵答，

氣氛活潑熱烈，歡迎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管理學黃院長位政報告： 

一、108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黃位政院長、拾已寰執行長、王志宏主

任、黃玉琴老師帶領 EMBA 學生赴泰國參加 2019 CEBMM 第 8 屆國際

經濟學商業管理會議發表論文並於曼谷設計中心及泰國南僑公司、

台灣駐泰代表處等地進行參訪。 

二、文創系 107 級畢業成果展現正於校園美感環境辦公室（玻璃屋）展

出，歡迎蒞臨指導。 

三、國立臺灣美術館正在展出之展覽「聚合跟綻放」，為從臺灣 1920 至

2000 年 395 個團體當中，挑選 108 件作品，其中包含林之助老師、

陳澄波老師及本人的作品。另有「藝時代崛起－李仲生與臺灣現代

藝術發展」，歡迎各位師長蒞臨指導。 

 特殊教育學系詹代理主任秀美報告： 

本會議議程資料本系報告第 98 頁第一點修正為：「修訂師培自我

評鑑實施計畫書，並協助詹秀美代理主任製作修正報告之 PPT，將於

108/03/12至高教評鑑中心報告及接受審查。」 

 體育學系許主任太彥報告： 

本系於 108 年 2 月 11 日(一)至 108 年 2 月 17 日(日)辦理教師資

格檢定專業強化講座，特別感謝校內同仁的幫忙，尤其是游自達老師、

曾榮華老師、陳延興老師、陳彥廷老師，還有師培處的鼎力支持。 

 美術學系林主任欽賢報告： 

本系與「日本關西工藝文化協會」共同於 108年 3月 12日至 3月

30日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號）2樓藝文

走廊展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藝術季─1.美術系師生精品展 2.台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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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藝交流展」，歡迎本校師生蒞臨參觀。 

 資訊工程學系賴主任冠州報告： 

本系通過 107學年度 IEET國際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認證有效年

限 6 年。感謝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國研處處長、理學院

王院長、主計主任在認證的過程中給予支持。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拾主任已寰報告： 

本系本學期大一至大三期末課程總展，擬訂於 6 月 10 日至 14 日

假臺中市政府文心樓中庭展出，此次社會局、勞工局、文化局局長希

望能展示社會創新及大學社會責任（USR）設計的成果。目前正協調市

長出席，屆時亦邀請校長、副校長致詞。另請各院院長幫忙，如果學

校有 USR的成果可一併展出。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校「校務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校務中心） 

說明： 

一、 依本校 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107 年

12 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及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第二點修正校務中心業職掌範圍。 

(二) 第三點修正組織成員之選聘方式，調整校務中心為分組辦事，下設專案

管理組及議題分析組，及各組業務職掌。 

(三) 第五點修正本中心運作人力之經費來源，惟本中心現有編制下另有校務

基金進用人員，建請將此點修改為：「本中心運作所需人力，得以專案

計畫經費支應為原則」。 

(四) 修改權責單位為校務中心。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中心設置要修正草案、對照表及說明一相關

會議決議各乙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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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 由：為學務處生輔組新進人員改以一等約用人員起薪，並支領宿舍管理加給

5,000元，以及支領外語專業加給 5,000元成績需逹到中高級認證，擬

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據 108年 1月 8日校基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校基人員工作報酬標準表

修訂草案研商會議決議辦理。 

二、 修正要點原因如下: 

(一) 有關學務處生輔組原聘校基人員無論學歷一律以高等敘薪，與現有

體制較不相容，故建議新進人員改以一等約用人員起薪，並支領宿

舍管理加給 5,000元。 修正第 7條:修正資遣臨時(約用)人員應依

就業服務法規定於臨時(約用)人員離職之日 10天前列冊通報機關全

銜。 

(二) 有關支領外語專業加給 5,000元，明訂英檢成績需逹到高級認證，

以強化外語服務。 修正第 10條：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條新增第 5、

6、7款。 

   三、本辦法修正草案業經本校 108年 2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 

       會審查竣事。 

   四、因本校公費生及英語系英檢畢業門檻均為英檢中高級(B2)以上，建議外 

       語專業加給之英語專業改為中高級(B2)以上。 

   五、檢附陳提案單、本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一)、修正草案對照表(附 

       件二)、修正草案(附件三)、原報酬標準表(附件四)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 由：關於修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旨揭要點業經 107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所屬單位及人員之研究發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

究水準，針對專利要點未盡周詳之處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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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修正草案內容、法規委員會會議記錄及相關附件各乙份。 

決 議： 

一、 下次再議。 

二、 請參酌以下意見： 

（一） 第四點第四款第四目有關發明人取得原有專利之方式，請留意讓

售流程，並檢視與母法是否有衝突及參考其他機關學校之作法。 

（二） 校方審議第四年是否繼續維護專利，應提早通知發明人，使其有

足夠時間繳交專利費，以免專利因遲未繳費被取消。 

 

提案四 

案 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案揭要點業經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會會議決議修正

通過。 

二、另經 108 年 2 月 12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如下： 

（一） 第五點第二款修訂為：獲教育部師鐸獎、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二） 第六點修訂為：本校現職之申請人，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或榮獲設計類四大國際設計獎之最高獎項：德國 IF(德

國漢諾威工業設計獎)、德國 Red dot(德國紅點設計獎)、美國 Idea(美

國工業設計師協會設計獎)、日本 G-Mark(日本通產省優良產品設計

獎)及丹麥 Index 設計獎一次以上者，核給績效點數十五點。 

（三） 第七點修訂為：本校現職之申請人，獲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哥倫布計畫或愛因斯坦培植計畫獎勵，核給績效點數八點。 

（四） 第十點修訂為：對本校各項自籌經費收入有具體貢獻之申請人（以

計畫主持人為限），其科技部、教育部及文化部計畫、產學合作或

委辦計畫等，根據結案年度貢獻（管理費加上募款收入之淨額）核

給績效點數，每三萬元核給績效點數二點，以上類推。 

（五） 第十一點修訂為：申請人因專利或技術移轉授權、著作授權等，以

本校名義簽約所獲之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其分配予學校部份(二位

以上發明/創作人，依人數平均計算)；於扣除校方支出所獲得之收

http://www.ifdesign.de/index_e
http://www.ifdesign.de/index_e
http://en.red-dot.org/
http://www.idsa.org/
http://www.idsa.org/
http://www.g-mark.org/english/
http://www.g-mark.or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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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核給績效點數，每三萬元核給績效點數二點，以上類推。 

（六） 第十三點第一款修訂為：本要點第八點及第九點績效點數合計；第

十點及第十一點績效點數合計；第十二點績效點數等三面向各以十

七點為上限。 

（七） 第二十點第二款修訂為：申請人於申請截止前填具相關文件，並主

動舉證及提供論文出版當年度之相關論文之 ISSN、ISBN、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TSSCI 及 THCI 核心期刊收錄名單、教學服

務需檢具關防證書影本等資料來源並核章或簽名。 

（八） 有關本要點獎勵對象，擬比照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五款：「教學研究人員若依相關規定進行借調，不得於

同一期間重覆領取原任職機構及借調單位之研究獎勵金。」 

三、附件：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現行規定）。 

（四）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 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六）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七） 106 學年度第 8 次、第 9 次行政會議及 12 月 14 日回收各單位建議。 

（八） 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決 議： 

一、 本案下次再議。 

二、 請參酌下列意見： 

（一） 法規修正部分： 

1. 第五點第一項修正為「本校現職之申請人，曾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核給績效點數三十點：」。 

2. 第十點修正為「對本校各項自籌經費收入有具體貢獻之申請人（以

計畫主持人為限），其各級政府機關之計畫，根據結案年度貢獻（管

理費加上募款收入之淨額）核給績效點數，每三萬元核給績效點數

二點，以上類推。」。 

3. 第十三點第一項修正為：「本校研發會，根據申請人提送之資料，進

行審查並核定其績效點數，獎勵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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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能達成績效指標，有關國際論文期刊方面之點數是否酌予加權，

以增加誘因。 

（三）請審酌各面向之績效點數是否取消上限之設定。 

 

提案五 

案 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案揭要點業經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會會議決議修正

通過。 

二、另經 108 年 2 月 12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決議修正如下： 

(一)第四點第一款第六目及第七目修訂為每三萬元核給   績效點數二

點。 

(二)有關本要點獎勵對象，擬比照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五款：「教學研究人員若依相關規定進行借調，不得於

同一期間重覆領取原任職機構及借調單位之研究獎勵金。」 

三、附件：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現行規定）。 

(四)本校 107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五)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六)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七)10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及 12 月 14 日回收各單位建議 

決  議：併同前案下次再議。 

 

七、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全校建物消防安全、逃生標示及校外租賃消防安全等事項，提請討

論。（提案人：學生代表許閔凱同學） 

說明：近日文化大學發生之火災事件，疑與該校違章及消防安全標示不明有關，

希望學校針對本校建物的消防安全作全面性的盤點，並建議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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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針對學校建物消防安全作通盤的檢討，並且公布相關建物消防資訊，

以了解是否違建及清楚逃生 SOP。 

二、 學校消防逃生的標示應更加明確化，請重新檢視學校各棟建物消防逃生

是否明確標示逃生路線。 

三、 針對特殊建物，如有實驗研究室之大樓、學生餐廳等，因包含實驗化學

器具或瓦斯用火等，如使用不當易釀火災，應重新檢視該空間之消防安

全是否應加強，並能明確指引學生逃生路線及避難方式。 

五、針對校外租賃的學生，請業務單位提供學生關於租屋的注意事項，以及

進行學校周遭租屋環境的安全盤點。 

決議：請各業務單位於下次行政會議報告。 

 

八、散會(中午 12 時) 


